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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帮助未成年人树立自我保护意识和

法律意识，做到知法、学法、守法、用法，近

日，市法院钟楼法庭法官智亚利走进寄料

镇金娃娃好迪学校，开展法治宣讲活动，为

孩子们的心灵播撒下法治的种子。

课堂上，智亚利结合孩子们的年龄特

点、心理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大家

讲述了未成年人日常交易行为的法律效

力、未成年是否能够接受赠与、未成年侵

权由谁承担损害赔偿等多个方面的问题。

智亚利又结合真实案例，采用互动提

问的方式向同学们讲解了未成年人犯罪的

危害及严重后果，引导学生远离违法犯罪。

同时，向同学们重点阐述了什么是校

园欺凌、面对校园欺凌应该如何做、常见的

性侵害手段以及遭遇侵害后如何正确保护

自己等方面的问题。

同学们积极踊跃地参与提问环节，现

场气氛热烈，精彩的法治宣讲课堂赢得了

同学们的一致好评。

此次法治宣讲活动，通过简单易懂的

语言讲解和生动形象的案例展示，将法律

知识以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浸润到孩

子们的心田。 王珮瑶

暖冬送法进校园 法治护航伴成长

为强化社区矫正对象规矩意识，抓

好重点人群管理，维护社会安全稳定，

12月 19日，市司法局社区矫正中心联

合市公安局治安大队，举办了“珍爱自

由、敬畏法律”警示教育活动，40余名社

区矫正对象参加活动。

市公安局治安大队教导员何欢欢通

过生动的案例分析、法律讲解和互动问

答等形式，告诫社区矫正对象要珍惜眼

前的矫正机会，提高自我约束能力，严守

监管规定，让社区矫正对象深刻认识到

违法的严重后果，明晰自由的可贵与法

律的威严，鼓励其早日回归社会。

下一步，市司法局社区矫正中心将

深化与市公安局治安大队的协同合作，

分批次、分类别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活

动，实现重点社区矫正对象警示教育全

覆盖，形成齐抓共管重点人群管理的良

好局面，共同为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凝聚

政法合力。 张恒通

12月 18日，市司法局社区矫正中

心与团市委青翼家园心理咨询师联合

举办社区矫正对象心理健康教育活

动。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李慧景应邀

授课，50余名社区矫正对象参加活动。

活动中，李慧景简要介绍了情绪

的重要性。为了让理论更加贴近实际

生活，李慧景设计了一系列互动环节，

如“踢猫效应”的角色扮演、创意表演

以及圆桌论坛等。这些活动帮助社区

矫正对象亲身体验不同情绪状态下的

内心感受，并帮助他们用更健康的方式

表达和处理情绪。

“以前总觉得自己的情绪容易失

控，现在知道可以通过改变思维方式来

改善这种情况。”一名社区矫正对象在

小组研讨时高度评价此次课程。

张恒通

市司法局

举办社区矫正对象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市司法局、市公安局

举办社区矫正对象警示教育活动

为进一步推动司法公开，增强辖区群众法治意识，近日，市法院庙下法庭

邀请辖区群众代表走进法庭，旁听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庭审，让群众“零距

离”感受旁听庭审，“沉浸式”接受普法教育。

随着法槌敲响，庭审正式开始。整个庭审现场庄严肃穆，秩序井然，旁听

人员认真聆听。双方当事人在审判长的主持下就本案事实、证据及法律适用

等争议焦点充分发表意见，庭审活动公开透明，程序规范严谨。

庭审结束后，旁听群众对此次庭审活动给予高度评价。大家纷纷表示，通

过旁听，进一步提升了自身法律素养，希望以后法庭多举办此类活动，让更多

群众走进法院，近距离接受法治教育。

此次旁听庭审活动，让群众“零距离”接触庭审现场，感受真实的庭审流

程，“面对面”学习法律法规，为旁听的群众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课，达到了“审

理一案 教育一片”的良好法治宣传效果。 陈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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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枫”景

近日，市法院钟楼法庭智亚利团队利用一天时间成功

调解 3起案件，总标的额 300余万元，用公正与效率赢得了

当事人的一致点赞。

化繁为简，优化营商环境

被告某建设公司将案涉工程承包给原告蒋某某，完工

后仅支付部分工程款，剩余 300余万元工程款至今未付。考

虑到该案法律关系复杂、标的额较大，为减少当事人诉累，

保护中小企业发展，法官组织各方当事人庭前调解并对账，

最终确定欠付工程款 200余万元。经过多轮调解后，双方终

于放下分歧，被告某建设公司同意偿还下欠款项 200余万

元。

兼顾法与情 为企纾困解难

原告甲公司与被告乙公司签订分包合同，原告按合同

履约完毕后，被告下欠原告 30余万元工程款未付。法官收

到该案后，迅速确定调解方向，一方面从法理的角度督促乙

公司正视还款责任，另一方面从情理的角度劝说甲公司理

解乙公司当前的资金困境，给予其一定宽限。经过法官耐心

释法明理，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约定分三期支付工程款，案

件圆满解决。

背靠背调解 巧化纠纷暖民心

原告张某为被告徐某提供劳务时，不慎受伤，导致其身

体多处骨折，双方就赔偿问题发生纠纷，诉至法院后张某为

确认赔偿费用申请鉴定。法官向双方当事人询问相关情况

后，了解到双方均有调解意向，遂采用“背靠背调解”的方式，分析双方

存在的过错，积极引导双方表达诉求，让双方尝试“换位思考”。最终，

双方达成一致调解意见，徐某同意赔偿张某各项费用 5万元，张某自

愿放弃鉴定并承担本案诉讼费，案件得以妥善化解。

一日调三案，既提高了办案效率，又促进了矛盾实质性化解。

姜楠 王珮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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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法院立案庭同时收到了三

个省外寄来的快递，里面竟是三家企业

不约而同送来的三面锦旗，以表达对立

案庭优质高效便捷的诉讼服务的赞许和

感谢。

“诉服无小事，事事关民心”。基层

法院立案庭作为人民法院擦亮司法为

民的第一道窗口，是人民群众表达诉

求、开展诉讼活动的第一站，也是人民

法院联系群众、服务群众、为人民群众

排忧解难的最前沿。因此，立案庭用真

心真情为群众提供更优质的诉讼服务，

以实际行动为群众办实事、干好事、解

难事，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司法

需求。

2024年以来，市法院立案庭充分发

挥“互联网 +”诉讼服务的优势，让线上服

务不再是“空中楼阁”，利用互联网提供

的多渠道立案方式，积极推行网上立案、

跨域立案、网上缴费等司法服务，让线上

诉讼常态化，让高效便捷的诉讼服务看

得见摸得着。

此次赠送锦旗的三家省外企业也正

是得益于此，在立案庭干警的耐心指导

下，身处千里之外却可“足不出户”坐享

便捷诉讼服务。 李世昌

“没想到这么快就解决了我们的纠

纷，真的太感谢你们了。”近日，一起合同

纠纷案件的当事人来到市法院汝南街道

诉调对接工作站，将一面写有“为民服

务，公正调解”的锦旗交到特邀调解员王

冬梅手中，以表达其对该调解工作的肯

定与赞许。

2019年 12月 30日，原告某水务公

司与被告某实业公司达成供水约定，原

告按照约定给被告公司供水。后经双方

核算，被告拖欠原告水费 23648.8元，原

告多次催促被告支付水费，但被告迟迟

未予支付。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将

被告诉至法院。

考虑到该案法律关系并不复杂，调解

对双方来说是最高效的解决纠纷方式，在

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市法院委派汝南街道

诉调对接工作站开展诉前调解。在调解过

程中，经验丰富的调解员王冬梅认真听取

双方意见诉求，耐心解释相关法律规定，为

双方分析利害关系，积极寻找双方都能接

受的解决方案。经过多次沟通和协商，双方

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确认截至 2024年 11

月 27日拖欠水费共计 13648.8元，定于

2024年 12月 31日前付清。至此，该合同纠

纷案件得以圆满化解。 李世昌

来自千里之外的三个“赞”

诉前调解显“枫”采 一面锦旗表谢意

为进一步做好代表委员监督联络工作，提升司法透明度，12

月 20日，市法院民一庭开展“公众开放日”活动，邀请市政协委员

赵卫锋、随伟杰以及部分群众走进法院，主动开门接受代表委员监

督，听取意见建议，提高司法能力。

“现在开庭！”随着一声清脆的法槌声，参加活动的政协委员以

及群众代表共同旁听了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庭审。庭审过程

中，主审法官依法有序推进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法定程序，将“释

法明理”穿插融合在整个庭审中，庭审现场庄重严肃，严谨有序，过

程高效规范。代表委员们通过此次“零距离”旁听案件审理，对法院

审判流程也有了更加直观的了解。

下一步，市法院将立足审判职能，不断丰富“公众开放日”内

容，提升开放层次、注重开放效果，积极邀请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法

院、了解法院，亲身感受法院工作氛围，进一步扩大法治宣传范围，

不断提高司法透明度和公信力。 张怡游

“零距离”旁听 “沉浸式”普法

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日，备受关注的余华英拐卖儿童案

二审宣判，驳回余华英上诉，维持一审死刑判决。10月 25日，

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一审宣判，判处余华英死刑，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余华英提出上诉。

从 2022年 6月被抓获至今，余华英六次出庭受审。余华

英之所以多次受审，是因为在庭审期间，仍不断有更多犯罪

事实被查清。在重审一审判决中，余华英拐卖儿童人数从原

审时的 11人增至 17人，也是此次庭审的重点。

重审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充分体现了司法机关“罪无遗

漏”的执法理念：此案二审庭审后，检察机关以经公安机关初

查又发现上诉人余华英在云南省还涉嫌拐卖儿童的其他犯

罪事实，有漏罪没有处理为由，建议发回重审。尽管死刑已属

“顶格判决”，这样的审慎处理依然是必要的。一方面，这是维

护司法程序正义的必然需要；另一方面，彻底查清余华英的

犯罪事实，也是给所有受害者和受害家庭一个应有的交代。

据公安部披露，自 2021年起，公安部连续 4年开展打击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仅 2021年的前 4个月，即侦破

拐卖儿童积案 43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86名，找回历年失踪

的被拐儿童 700余名。在持续高压严惩态势下，拐卖妇女儿

童案件呈逐年下降趋势，且下降幅度明显。2023年，全国拐卖

案件数较 2019年下降 66.6%。在打击拐卖犯罪的同时，不断有法律界人士呼

吁在立法上“买卖同罪”，严厉打击买卖妇女儿童犯罪，积极意义无须赘言。但

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却值得进一步推敲。一方面，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

童，且存在伤害、虐待等其他严重犯罪行为者，按照刑法规定，可依法采取数

罪并罚的方式处理，犯罪分子不会被轻纵；另一方面，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

原因往往比较复杂，社会危害性以及对当事人的影响不一而足，只有更为科

学细致的立法设计，才能更好地保护被拐卖者的实际生活利益。

目前，立法层面以最大程度保护妇女儿童权益为主，在重拳打击拐卖行

为的同时，对于没有其他犯罪的收买行为则从轻处罚。拐卖妇女儿童不仅是

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实际上，收买行为的复杂性以及准

确定罪量刑的困难性，也说明了严厉打击拐卖行为的重要性———当法律与伦

理掺杂在一起，妥善安置受害人往往需要付出更多努

力。不让现案拖成积案，不让积案刺痛公众，才能铲除

滋生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土壤，让公平正义的阳光洒

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据河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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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同学们互动交流


